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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銓敘部政務次長李俊俋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令自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6 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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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林佳龍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任命姚文智為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此令均自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4 日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特派藍群傑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任期至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16 日止。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任命董鴻宗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鄭維宏為審計部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陳進陽為臺灣省諮議會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賈鴻

奎為臺灣省諮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簡裕榮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

，邊子樹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羅道榕、

施永源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巫芸蘭為臺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錦平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  
任命李錫隆為金門縣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李櫻珊、黃麗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美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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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曾建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世康、謝蘊紫、白金燕、黃芊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殷春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敏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鐘燦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新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幸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金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姜亮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清芬、林天俊、黃國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宗仁、謝幼緯、梁慧敏、蔡昇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麗霞、吳亭蓉、侯森榮、陳志炳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任命陳思源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智智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謝秉勳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4 日 

任命林春忠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劉金娃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劉在銓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專

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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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盧榮朗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委員。  
任命邱明祥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彭麗君、楊素月、宋可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慧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昱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玉玲、李台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于瑜、李靜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彥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邢一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秀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4 日 

任命陳家弘、黃福源、張紹恩、黃琨佑、李慶峰、蔡漢成

、吳佳成、柯敏允、張永星、林耀章、陳崇伯、許鴻棋、劉建

民、陳錦顯、蕭景祥、林昭明、宋亞雄、黃天道、鍾盛榮、王

文曲、周義偕、林明德、呂東柏、丁威誠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顏呈瑞、黃銘宗、吳金城、陳威佑、葉清文、邱泰永

、彭俊硯、陳偉挺、陳仁康、徐達雄、湯浩志、邱宏達、孫仲

淼、黃興國、葉東浩、楊士鋒、姚宇寰、黃信智、徐鴻森、鄧

志強、林毓舉、譚玉森、鍾金維、陳德清、陳弘成、湯家麒、

曾志文、彭雙煌、徐榮福、夏健輝、鍾興民、洪軒富、劉坤榮

、詹穀清、杜瑞欽、羅國清、簡啟洋、劉家祜、范德欽、汪致

豐、黃木乾、廖健彰、游漢章、林士鑫、邱坤榮、鄧煥詮、林

宏昌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思妙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劉書宏、黃聖傑、蔡 儀、王欣祥、蔡孟諺為警正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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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  
任命陳志兆、曾志翔、張哲源、王冠雄、司俊華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林輝雄、林傳盛、黃如良、鍾金榮、羅崇恆、陳昱宇

、王添福、孫高明、林國欽、黃鴻鑫、楊超清、劉明旺、全能

、程克強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游景清、劉健明、劉俊宏、昌國楨、韓建國、林文欽

、陳一中、柯富國、蔡志明、曾東川、盧宏文、黃裕順、郭金

柱、張明雄、劉明儔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6 日 

任命曾天賜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陳慧文為總統

府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陳芳明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

委員。  
任命葉惠芬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協修，劉 松為國史

館台灣文獻館簡任第十二職等館長。  
任命王源森、王全忠、朱家一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秘

書，鄭雪梅、蘇純淑、郭錦貴、葉秋文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一職

等編審，朱蔚菁、黃素琴、郭冬瑞、林上民、謝淑津、張景舜

、徐慶章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陳寶珠、李惠卿為

立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研究員，秦劍雲、郭正明為立法院簡

任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羅禮政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

官，林紀元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游

婷麟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陳福成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洪春熹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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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部簡任第十職等審計，陳榮豐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稽察。 
任命謝秋和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吳義隆為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執

行秘書。  
任命徐隆盛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劉義興

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  
任命張水源為基隆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張煥光為新竹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總務組主任。  
任命黃國榮為臺中市文化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莊錦煌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張良州為

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陳善報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

十二職等主任秘書，杜國忠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劉鴻仁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英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美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商中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文智、巫淑貞、張世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嚴明、吳秋樵、陳秀春、陳金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藍月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建民、劉世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甘裕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孝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萬善、邱啟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哲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仁榮、林柏宏、林恬如、劉政欣、羅海銘、張忠凱

、劉秀菊、李政 、郭秀鈴、林璋維、王笠、江適宇、鄭智元

、巫仁懷、王建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子穆、楊景雯、王正宇、陳偉政、張藏文、蔣芝瑩

、陳怡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曉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錦娥、周珠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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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淑萍、洪忠強、蔡毓玲、林協進、彭淑苑、鄧秀雯

、蔡佩凌、宋素霞、許文勝、鄭其昀、黃莉嵐、藍雅清為薦任

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6 日 

任命陳郁文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林祥安、簡慈彥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合發、劉利燕、于志雄、羅信泰、鍾明秀、田敏雄

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博閔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崑峰、關榮祝、林世雄、李金山、林東圓、王春原

、陳彥宏、潘贈文、周建銘、石志雄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湯佳興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7 日 

任命何復興為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陳益興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任命許明生、甘薇璣為經濟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蘇

金勝為經濟部能源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洪慶峰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權

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張瓏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國立

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  
任命林福安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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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防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局長。  
任命吳鴻賓、張瑋玲、林虹佑、林妙娟、洪英綜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蔡慧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致良、黃榮標、楊文治、戚瑛瑛、黃瓊慧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歐宏麟、劉仁君、藍文宗、林文信、羅蕙琪、徐惠楨

、李承昌、詹文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治平、徐春發、陳明達、吳峻傑、陳建志、許文娟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柯雅卿、李宗龍、黃寶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薛威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胡志坤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7 日 

任命陳明旭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吳明益、吳志強、陳錦標、李光輝、章治雄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林睿均、陳育德、鄭俊德、劉邦建、林嘉彬、辛德良

、陳鉅旻、徐力耘、何建泰、詹江福、吳春堂、黃坤仁、石修

義、馮裕東、羅清勇、楊浩明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章書、李嘉揚、吳志仁、詹廷耀、游英宏、洪慶斌

、林明寬、翟忠山、楊坤龍、葉柏志、陳榮成、鄭文聰、黃寶

隆、洪寬裕、鄭耀生、白宇璿、林育成、施弘恭、賴建男、吳

日進、蕭俊豐、許純菁、陳武仁、陳宇嵐、黃柏鈞、邱勝煌、

王樺呈、陳子連、卓木健、蕭錦本、黃瑞臻、林叔寶、杜明財

、蔡聰舜、葉永河、林永椿、董育男、王英州、洪選、廖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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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益宏、曾見民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蔡信恩、陳奎源、蔡錦海、廖學章、陳元龍、曹志芳

、黃振三、林政彥、曾江烽、黃漢周、游宏山、嚴家治、蘇淇

政、高進凱、吳承昌、黃隆盈、黃啟政、陳俊良、陳鴻興、劉

敏榮、林銓鋐、林宜立、陳俊清、王國益、李炎慶、黃朝溪、

謝忠宏、董至宏、廖裕雄、黃照傑、林裕民、孫建東、吳政原

、賴見文、李恪明、康聰明、吳 福、楊啟榮、林建民、胡銘

洲、陳家宏、鍾順安、張周文、李謀洵、林貴偕、胡明哲為警

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4 0 0 0 3 0 7 4 1 號 

茲授予薩爾瓦多共和國副總統安娜．薇瑪．艾絲柯芭特種大綬卿

雲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外交部部長 陳唐山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3 月 1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4 0 0 0 3 0 7 5 1 號 

茲授予瓜地馬拉共和國國會議長何黑．孟德斯．厄布魯河特種大

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外交部部長 陳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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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3 月 11 日至 94 年 3 月 17 日 
3 月 11 日（星期五） 

˙接見「國家通訊傳播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外賓 

3 月 12 日（星期六） 
˙蒞臨「94年植樹節中樞紀念植樹『森愛台灣』活動」致詞（台

北縣新莊體育館） 
˙視察台南空軍基地暨參加空勤人員知性與安全訓練活動（台南市） 

3 月 13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3 月 14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3 月 15 日（星期二） 
˙蒞臨「2005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覽會」開幕典禮致詞（台北市

世貿中心展覽大樓） 
3 月 16 日（星期三） 

˙接見「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工作研討會成員 
˙接 見 冰 島 國 會 外 交 委 員 會 主 席 比 德 斯 朵 蒂 （ Solveig 

Petursdottir）女士 
3 月 17 日（星期四） 

˙接見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53屆總會長暨理監事、全國首

席代表等一行 



總統府公報                          第 6623 號 

11 

﹏﹏﹏﹏﹏﹏﹏﹏﹏﹏﹏﹏ 
副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3 月 11 日至 94 年 3 月 17 日 
3 月 11 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3 月 12 日（星期六）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啟程 

3 月 13 日（星期日）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 

3 月 14 日（星期一）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 

3 月 15 日（星期二）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 

3 月 16 日（星期三）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 

3 月 17 日（星期四） 
˙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 

﹏﹏﹏﹏﹏﹏﹏﹏﹏﹏﹏﹏ 
總 統 府 新 聞 稿 
﹏﹏﹏﹏﹏﹏﹏﹏﹏﹏﹏﹏ 

總統就中共「反分裂國家法」代表政府提出六點嚴正看法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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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 10 時在接見「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工作

研討會成員時表示，對於中共仍然一意孤行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此

一侵略性的法律，他除與國際社會共同表達嚴重的關切與遺憾之外，

也代表我國政府提出 6 點嚴正看法。 
總統強調，「我們堅持海峽兩岸應該秉持民主、自由、和平的原

則，透過對話來化解雙方的歧異。任何『不民主』與『非和平』的方

式，不管是以什麼樣的藉口，都無法見容於國際社會，同時也只會讓

兩岸關係更加分裂，讓兩岸人民的感情越離越遠。」 
總統也指出，「當國際社會都齊一發聲的時候，台灣更應該團結

，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立場、不分職業行業，台灣人民更不能沒

有聲音。『326 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是台灣人民最平和、最理性、

最謙卑的聲音，百萬人民將以堅定的腳步走上街頭，拒絕一部非和平

的侵略法，向對岸的中共大聲的說出：『兩千多位中國人大委員不能

表決 2300 萬台灣人民的命運，只有偉大的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台灣自

由、民主、和平的前途』。」 
總統談話內容全文為： 
今天阿扁非常高興有這麼好的機會在這節骨眼在總統府與大家見

面，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與所有海內外熱愛民主與和平的人士一樣，

心裡最關心的議題，就是對岸在前天片面制定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

」。在國際社會幾乎壓倒性的反對，並且提出嚴正的呼籲之後，中共

仍然一意孤行通過了一部侵略性的法律。對此，除了與國際社會共同

表達嚴重的關切與遺憾之外，阿扁也要特別藉這個機會提出以下幾點

嚴正的看法： 
一、「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家的主權屬於 2300 萬

台灣人民；台灣前途任何的改變，只有 2300 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國家主權以及台灣前途的最大共識，也是朝

野政黨最大的公約數。最近的民調顯示，超過九成以上的台灣人民明

確的認同這樣的一個主張。如果中共當局真的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就應該要聽到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聲音，接受中華民國存在的事

實，並尊重台灣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 
二、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過程更加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目前台海兩岸確實存在許多制度性的差異。我們不需要刻意凸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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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與「不民主」、「和平」與「非和平」的差異有多大，但是解決

的方法，絕對不是制定「不民主」與「非和平」的「反分裂國家法」

。我們堅持海峽兩岸應該秉持民主、自由、和平的原則，透過對話來

化解雙方的歧異。任何「不民主」與「非和平」的方式，不管是以什

麼樣的藉口，都無法見容於國際社會，同時也只會讓兩岸關係更加分

裂，讓兩岸人民的感情越離越遠。 
三、在國際社會幾乎壓倒性的反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嚴正

的呼籲之後，中共仍然毫無自覺、無法自制，一意孤行通過一部侵略

性的法律。甚至在國際輿論明確指出其中所犯下的錯誤之後，北京當

局依然渾然不知如何反省。在此，我們必須向對岸當局明確的指出，

任何以明文主張可以用暴力侵犯他人基本權益的法條，不管以任何的

理由或藉口，都是對自由、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污衊，更是人類

文明的倒退。 
四、台灣人民崇尚民主、愛好和平，我們有決心、更有責任與國

際社會共同捍衛民主的體制、維護台海的和平以及區域的穩定。我們

樂見中國的穩定崛起，但是中共當局更應該向國際社會展現的是「和

平的覺醒」。長期以來，中共持續擴張軍備、增加對台灣的飛彈部署

，如今又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制定「非和平」的對台動武法條，這

是任何崇尚自由、民主與和平的國際陣營所沒辦法接受或默許的，而

任何人也不應該成為侵略者的幫兇。我們要再一次嚴正呼籲，在中共

未能提出和平的保證、放棄「非和平」的企圖之前，「歐洲聯盟」沒

有理由解除針對潛在侵略者的武器禁運。 
五、由於中共片面制定改變台海現狀的「反分裂法」，引發區域

的緊張以及國際的騷動，更對原本趨於緩和的兩岸關係造成嚴重的負

面影響。身為國家的領導人，肩負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重大責任，

阿扁及政府都將嚴肅面對、謹慎因應。「和解不退縮、堅定不對立」

的既定立場不會改變，但是面對中共慣用的兩面手法，特別是在祭出

「非和平」的虎頭鍘之後，再略施小惠的伎倆，台灣人民絕對不可以

麻木不覺，更不可能上當受騙。長期以來，我們樂意以台灣各方面的

發展經驗與對岸分享，提升兩岸人民的福祉。事實上，對岸人民最需

要的，同時也是我們最樂意提供的 3 項台灣特產是：民主的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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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自由、以及人權的保障。這一點，我們也不會改變。 
六、過去的歷史證明，邪惡的勢力之所以能夠擴散，甚至帶來毀

滅性的影響，就是因為善良的人選擇沈默或者袖手旁觀。如今，非和

平的烏雲籠罩在台海上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夠置身事外。當國際

社會都齊一發聲的時候，台灣更應該團結，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

立場、不分職業行業，台灣人民更不能沒有聲音。「326 民主和平護台

灣」大遊行是台灣人民最平和、最理性、最謙卑的聲音，百萬人民將

以堅定的腳步走上街頭，拒絕一部非和平的侵略法，向對岸的中共大

聲的說出：「兩千多位中國人大委員不能表決 2300 萬台灣人民的命運

，只有偉大的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台灣自由、民主、和平的前途」。 
還記得 4 年前的 5 月 17 日，阿扁曾經受邀參加第 3 屆「全球僑務

會議」，致詞時特別呼籲全球熱愛台灣、支持中華民國的海外僑胞，

能夠推動成立一個「要民主、愛和平」的聯盟。今天阿扁非常高興的

看到，透過大家的努力，成功催生了「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且在短

短的幾年內，在全球成立了 6 個分盟及 97 個支盟，並舉辦過 3 次的全

球會議，不但積極團結了海外僑社，更將台灣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動

人的成功故事，和國際友人一起分享。 
在此，阿扁要向各位熱心參與「全盟」的僑領與先進們表達最誠

摯的感謝與最高的敬意，更期待大家回到僑居地之後，繼續為台灣發

聲，尋求更多國際社會的正義奧援。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一起，不分海

內及海外，大家共同努力，為台灣、為中華民國的前途不斷的奮鬥。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全僑民主和平聯盟」暨北美洲分盟理事長李正三等由僑務委員

會委員長張富美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也在

座。 

副總統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啟程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2 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下午率團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

地馬拉，副總統在中正國際機場接受歡送儀式，並在登機前發表簡短

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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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表示，此行希望傳遞台灣的發展經驗，透過傳統產業、民

生工業及高科技產業在中美洲佈局，進一步敦睦邦誼。這雖然是一趟

漫長、艱辛的旅途，但也空前龐大，表示我們的國人同胞不畏風寒、

不怕中共的打壓，要為國家前途尋找更美好的出路，也以實際行動感

謝中美洲友邦長期對我國的友誼與支持。 
副總統指出，台灣的發展經驗是用辛勤、智慧、愛心以及民主累

積而成的柔性力量，不同於對岸用飛彈來威嚇，用反分裂法來正當化

他們的武力侵犯行為，我國的人權、民主、和平、愛心及科技發展是

非常受歡迎的，副總統宣示，此行將用柔性國力「東望太平洋，遠征

中美洲」，讓台灣在世界舞台重新升起。 
副總統強調，此行將與薩爾瓦多政府研究包括台灣園區等發展計

畫，並與瓜地馬拉政府洽商協助安地瓜古城的古蹟維護事宜，讓世人

知道台灣人民不僅愛好和平民主，也尊重文化。此外，也將在瓜地馬

拉盛大舉辦「民主太平洋聯盟」美洲的區域會議，除了中美洲 6 個邦

交國之外，還有來自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 5 個非邦交國家的重要

人士共同與會。副總統並預告，在我國的主導下，「民主太平洋聯盟

」將在今年 8 月 14 日正式成立，這是許多相關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共

同努力籌劃出來的成果，這也顯示不論處境多艱難，我們都能克服。 
副總統也表示，北京當局將在 3 月 14 日公布反分裂法，這說穿了

是「戰爭授權法」，公然違反世界和平宣言、片面挑戰台海現狀，不

僅國人同胞同感義憤填膺，世界各國亦交相指責。對此，副總統呼籲

朝野捐棄成見，以國家利益為先，而國人應更加團結、審慎以對。 
副總統此次出訪中美洲邦交國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前後過境美

國休士頓及邁阿密，預計 3 月 24 日返抵國門。 
在場參加歡送儀式官員包括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外交部次長

高英茂、駐華使節團團長布吉納法索駐華大使沙瓦多哥、薩爾瓦多駐

華大使尚塔那及瓜地馬拉駐華大使普澤斯等。 
此外，為讓國人更迅速、完整了解副總統此次出訪相關訊息，總

統府公共事務室也特別推出副總統「前進中美洲．台灣 GoGoGo」網

路專輯，內容包括：「出訪緣由」、「行程介紹」(出訪行程)、「友邦

簡介」（薩爾瓦多共和國與瓜地馬拉共和國國情簡介）、「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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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新聞翦影」（相關新聞）等，並將隨時更新，歡

迎國人踴躍上網至總統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president.gov.tw/）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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